附件1：

关于2024年县本级预算调整方案（草案）

相关说明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财力变动说明
根据我县财政收入及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情况，2024年全县调整后一般公共预算总财力为528220万元，扣除补助乡镇支出47546万元，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为480674万元。比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380961万元增加99713万元（不含一般债券及外债），主要是：

1.地方级收入345240万元，增加32230万元。
2.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22066万元，增加2710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14万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收入增加2571万元，结算补助增加14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增加12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减少1万元。

3.调入资金64862万元，增加64459万元，其中：基金调入增加63061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增加1398万元。

4.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244万元，增加2244万元。

5.上年结余13950万元，增加13950万元。
6.债务转贷收入36121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持平。

7.债务还本支出44924万元，与年初预算持平。

8.上解支出11339万元，增加493万元，其中：专项上解支出增加493万元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说明
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财力支出480674万元，比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批复的支出增加99713万元（不含一般债券及外债）。
（一）基本支出净调减支出7110万元。主要是：

①在职人员工资及奖金福利变动调减11079万元，主要是年度考核奖已明确发放对象不含享受教、护龄津贴的人员，故调减相应支出；

②养老保险、住房公积金等五险二金调减1238万元；

③公用经费调增222万元，主要是重新安排2023年因库款不足收回的在途公用经费249万元；

④公务交通及通讯补贴调增23万元；

⑤教育及工会等经费调增3968万元，主要是重新安排2023年因库款不足收回的在途教育及工会等经费4551万元；
⑥抚恤及遗属生活补助调增1346万元；

⑦离退休人员补助调增454万元；

⑧其他人员经费及补助调增1194万元；

⑨预留其他人员支出调减2000万元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净调增支出106823万元。
1.项目支出增加135010万元。主要是：
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407万元，主要是部分预算单位人员及工作经费；

②国防支出557万元；
③公共安全支出1848万元，主要是司法部门工作经费；

④教育支出17320万元，主要是学校人员及项目建设经费；

⑤科学技术支出18万元，主要是科技工作经费；
⑥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345万元，主要是文体及工艺美术活动项目经费；

⑦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4429万元，主要是各类社会保障民生补助；

⑧卫生健康支出7180万元，主要是疫情防控及其他卫健工作经费；
⑨节能环保支出2812万元，主要是环保产业扶持及项目建设经费；
⑩城乡社区支出2508万元，主要是垃圾处理费及住建、城管部门工作经费；
⑪农林水支出11406万元，主要是追加项目资本金及农林水部门工作经费；

⑫交通运输支出41486万元，主要是经济发展补助、各类公共交通补贴及交通运输部门工作经费；

⑬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058万元，主要是经济发展补助；
⑭商业服务等支出12896万元，主要是产业扶持、追加项目资本金及活动经费；

⑮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3465万元，主要是自然资源部门工作经费及永久基本农田管护资金；
⑯住房保障支出119万元，主要是住房公积金融资贷款贴息及保障性住房补助；

⑰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154万元，主要是追加粮食风险基金及粮油物资储备有关工作经费；
⑱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91万元，主要是各类应急工作经费；

⑲其他支出11万元，主要是口岸查验协管员经费；

⑳转移性支出3500万元，主要是购买古田县土地增减挂钩指标。
2.调减已安排未实际支出的项目经费31132万元。主要是：

①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89万元，主要是公用经费扣减平台用车及部分项目科目调剂；
②公共安全支出165万元，主要是公安部门经费科目调剂；
③教育支出4万元，主要是儿童活动中心科目调剂；
④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2412万元，主要是养老保险补助缺口减少；
⑤卫生健康支出80万元，主要是基本公共卫生经费减少；
⑥农林水支出71万元，主要是部分项目经费调减；
⑦交通运输支出4945万元，主要是预留资金调剂其他项目使用；
⑧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4万元，主要是自然资源部门经费调减；
⑨粮油物资储备支出21万元，主要是发改部门工作经费科目调剂；
⑩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57万元，主要是部分项目科目调剂；
⑪预备费9000万元，主要是预备费调剂其他项目支出；
⑫债务付息支出3235万元；
⑬债务发行费支出49万元。
3.预留市局扣款增加2945万元。主要是：城乡居民医疗救助基金分担费用1465万元、计划生育人员参保政府补助950万元、城乡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经办服务费368万元、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征缴工作经费96万元、结算低保户小额保险费用和预扣缴低保户小额保险费用45万元、莆田海事局口岸查验协管员经费11万元、新生儿遗传性耳聋基因免费筛查10万元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说明

（一）土地基金支出调整

本次报告调增43816万元、调减支出99903万元，比年初预算减少56087万元，其中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减少21411万元、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安排的支出减少28567万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债务付息支出减少6036万元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债务发行费用支出减少73万元 。

（二）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调整

1.城市配套费调整。本次报告调减城区县属路灯LED节能改造工程124万元，县属路灯、夜景电费270万元，市政设施修缮维护中介费1.8万元，城市道路挖掘修复零星工程67万元。

2.污水处理费调整。本次报告调增自来水公司污水处理费代征手续费24万元。
3.彩票公益金调整。本次报告调增龙舟比赛等专项经费139.7万元，调剂承办2024年省、市组体育赛事办赛30万元至2024年福建省自行车联赛（仙游站），调减体育中心消防工程改造48.93万元、德安医院院民生活费9万元、福利中心院民给养费1.18万元、革命“五老”人员医疗补助0.51万元。

四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说明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整为12246万元，比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403万元增加11843万元，主要是国有企业利润收入增加711万元、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增加567万元、上年结余收入增加10565万元。支出相应增加11843万元，主要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增加1398万元、木兰公司项目资本金增加10000万元、静态交通设施与智能改造项目特许经营权贷款利息增加445万元。
五、财政存量资金支出安排情况说明

（一）收回财政存量资金情况

2024年全年预计可用存量资金14573万元，其中：

1.年初收回存量资金结转2474万元。

2.截至2024年9月末财政清理收回财政存量资金12099万元，主要是：收回县水利局结余资金7500万元、县交通运输局结余资金1610万元、仙港工业园结余资金1465万元、县总医院结余资金837万元、乡镇结余资金285万元、其他零星结余资金402万元。
（二）财政存量资金支出安排情况

根据存量资金清理收回及财政支出情况，2024年度从存量资金中安排支出9981万元。

1.预算执行中已在收回存量资金中安排支出9981万元，主要是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532万元、公共安全支出10万元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50万元、卫生健康支出837万元、节能环保支出2050万元、城乡社区支出3498万元、农林水支出299万元、交通运输支出400万元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2091万元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4万元。

2.从财政存量资金中安排支出为预计数，决算时视清理收回情况、执行中实际需求及全年财力状况相应调整。

六、上级专项补助收支情况说明 

（一）收支情况

至10月15日已收到上级补助专项性转移支付补助188056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专项166775万元、政府性基金专项21266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16万元。已下达部门单位或乡镇补助支出145095万元（含上年结转专项支出）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专项123221万元、政府性基金预算专项21858万元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专项16万元。财政将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情况，年末前及时将资金下达给相关部门单位或乡镇。因年度尚未完成，上级补助情况仍会变动，本次报告数为预计数。

（二）清理收回情况

拟清理收回2023年上级转移支付结余资金27.03万元（2023年度省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0.0185万元、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地林权所有者补偿0.0099万元、2023年市级财政深化林权制度改革专项资金27万元），2024年上级转移支付结余资金65万元（公办养老机构消防升级改造65万元）。
七、其他资金情况说明
其他资金支出66519万元，比年初预算批复减少18874万元，其中：财政专户管理资金5171万元、减少582万元，事业收入资金61215万元、减少18243万元，事业单位经营收入资金133万元、减少45万元，其他收入资金0万元、减少4万元。

八、政府采购预算调整情况说明
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24402万元，其中：县直部门政府采购预算22389万元，乡镇政府采购预算2013万元。比年初政府采购预算增加4624万元，其中县直部门政府采购增加预算3558万元，乡镇政府采购增加预算1066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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